
依法懲處「港獨」不能養虎為患
針對「港獨」勢力不斷蔓延，「港獨」言論越來越囂張，特別是針對激進「本

土」團體和政客以「本土」包裝「港獨」、以暴力推行「港獨」的危險行徑，不

但違反基本法，也觸犯了香港現行的有關刑事法律，特區政府應嚴正表態，依法

懲處已構成犯罪的「港獨」言行，不能養虎為患。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近年來，激進「本土」團體和政客不再掩飾「港獨」
面目，以「言論自由」為幌子，以「學術研究」為掩
護，各種赤裸裸地鼓吹「港獨」的叫囂日益猖獗。目前
反對派更利用「港獨」作為爭取選票、謀取政治利益的
工具，「港獨」政客不斷鼓吹「公投」，要決定2047
年後的命運，互相攀比鬥激。「港獨」主張氣焰越來越
囂張，越吹越旺，對香港社會及市民不利，甚至將香港
推向萬劫不復。

鼓吹「港獨」的分裂言行不可容忍
最近當局和部分知名人士回應「港獨」時，用了「香
港沒有條件獨立」的說法，這是避重就輕，迴避要害。
中央強調，國家主權和安全是原則紅線，不能觸碰和挑
戰，「港獨」勢力危害香港社會穩定及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任何公然鼓吹「港獨」及「城邦自決」的

分裂言行都不可容忍。
實際上，煽動「港獨」違法，是基本法第23條禁止

「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的行為範疇，即使在基本法
第23條立法未完成的情況下，煽動「港獨」的言論和
活動也觸犯了香港現行的有關刑事法律，依照香港現
行有關法律也可以入罪。必須指出，言論自由不是
「港獨」的萬能擋箭牌，不管是國際公約，抑或是香
港現行法例，都有條文容許政府限制危害國家安全的
言論。

煽動「港獨」違法 須依法懲處
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

立宣言》明確指出：「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部分裂一個國
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
章》的宗旨和原則相違背的。」1993年聯合國世界人權

會議宣言指出：「自決的定義，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
勵任何行為，去部分或完全分解或損害主權獨立國家的
領土完整及政治統一的行為。」兩年後，聯合國大會在
其50周年宣言中重申了這個原則。
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

條第三項：
「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發表自由權利）之行使，附
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
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1、尊重他
人權利或名譽；2、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
衛生或風化。」
換言之，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政府都能以立法
形式加以限制。《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
1976年起便適用於香港，港府有權立法限制任何煽動仇
恨、誹謗他人，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
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9(1a)條，任何人意圖：
「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其
他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皇陛下的領土其他部分的
政府，或依法成立而受女皇陛下保護的領域的政府，或
激起對其離叛便屬於干犯煽動意圖罪。」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8 第1條：

「1. 在任何條文中對女皇陛下、
皇室、官方、英國政府或國務大臣
(或相類名稱、詞語或詞句)的提述，
在條文內容與以下所有權有關或涉及
以下事務或關係的情況下，須解釋為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或其
他主管機關的提述——
(a) 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的所有

權；
(b)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務；
(c) 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煽動意圖不一定要有具體的行為才算犯

罪，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0(1)條，即使是「發表煽
動文字」或「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
示或複製煽動刊物」也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及監禁2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
因此，任何鼓吹香港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的

言論，均觸犯了香港現行的有關刑事法律，依照香港現
行有關法律也可以入罪。特區政府應嚴正表態，依法懲
處已構成犯罪的「港獨」言行，不能任由「港獨」主張
的氣焰越來越囂張，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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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高鐵增加撥款申請最後在一
片混亂聲中通過了，反對派又揚言要
提出司法覆核。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是審查行政、立法機關或公
共機構的行為有否違法，在香港主要
是向法院提出針對特區政府的行為或
決定是否越權，是否有依足法定程
序，有否違反法律原則等去進行審
查，是一件監督行政機關的有力武
器，可有效防止行政機關濫權，確保沒有人或機構可以
凌駕法律。
但回歸以後，司法覆核似有被濫用之嫌，顯得越來越

政治化，有多宗司法覆核官司背後都有反對派中大律師
雲集的公民黨身影，包括幾宗影響深遠的官司如莊豐源
案、港珠澳大橋案和外傭居留權官司等。莊豐源一案裁
定父母均非港人但在港出生的中國人均可擁有居留權，
此一裁決導致大量孕婦來港產子，17萬雙非兒童應運而
生；外傭居港權案則差點使40多萬外傭及其家屬得到居
留權；港珠澳大橋一案則導致工程延誤，建築成本大
增，致使香港納稅人多花了幾十億元。這幾宗官司均對
香港民生經濟有負面的影響，共通處都是其始作俑者是
公民黨成員或關連人士，而成功爭取到法援後指派的法
律代表均有公民黨成員，有否利益衝突就由各位讀者以
普通常識判斷。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成功申請法
律援助進行司法覆核的官司，輸贏都是由納稅人埋單！
而數以百萬計甚至過千萬的律師費則由代表律師袋袋平
安！而官司的惡果則由全體香港市民默默承受。
退休終審法院法官列顯倫亦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的情

況越來越嚴重，大多數司法覆核案件已經不再是為爭取
公義，而是反對派意圖借司法機關阻撓特區政府施政。
政治事件應政治解決，政治事件尋求法院解決是不恰當
的，對解決問題亦毫無幫助，奈何現已成為政治常態，
情況令人擔憂。
司法覆核是一把雙刃劍，其本身沒有問題，如果用得

其所，是司法監督行政依法行事的有效武器，防止政府
及公營機構濫權，確能彰顯公義；但一旦遭到濫用，有
理無理事無大小都搞司法覆核，則會造成社會內耗，倒
過來窒礙香港的發展，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削弱大家對
法治的信心，這的確值得社會大眾深刻反思。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記者會上對備受港人關注的「深港通」作出回應
指出：「現在內地和香港正在密切磋商，力爭今年開通『深港通』。」這已
是今年兩會期間國家領導人和相關部委領導第四次提及深港通一定通。
事實上，深港通肯定通，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畢竟深市是A股市場的重

要組成部分，而就A股市場來說，滬深兩市其實是不容分割的。雖然在與香
港市場的互聯互通問題上，滬深兩市可以有先有後，但深市肯定不能缺席內
地市場與香港市場的互聯互通。
不僅如此，在深市推出深港通較之於在滬市推出滬港通，有着更強大的優
勢。畢竟深港比鄰而居，交流方便。香港投資者也因此更加了解深圳乃至廣
東本地的上市公司，早日開通深港通也可以方便香港投資者對廣深本地股票
的投資。
在深港通的正式「通車」成倒計時的背景之下，市場參與者自然而然地會
更加關心其對內地市場構成什麼樣的影響。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的影響：
首先，無論是滬港通還是深港通，其最大的影響莫過於給予市場更多的新
增流動性預期。而與滬港通相比，未來有望推出的深港通，其運行規則一定
會在滬港通的基礎之上得到更進一步的完善，從而修復滬港通「通車」之後
的潛在漏洞。
其中，兩地市場之間的交易制度、交易時間、交易費用、交易門檻以及交
易技術條件等問題不相符合，都基本屬於深港通推出時亟待完善的核心問
題。但是，隨着滬港通及深港通的正式「通車」，將會加快兩地市場的交易
模式趨於融合。
其次，隨着深港通的深入推進，港股市場成熟的機制將會逐步引入至內地
市場，此舉有利於完善A股市場的運行機制，並逐步引導A股市場的價值投資
行為。未來，在深市市場中，不少虧損或者ST類的上市公司或將會遭遇沉重
的打擊。結合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已明確表態稱「註冊制是必須搞的」，屆
時，對虧損或者ST類上市公司的打擊可謂是雪上加霜。至此，將會極大程度
地有利於規範中國資本市場。
最後，從宏觀方面來看，隨着兩地市場互聯互通模式的加強，未來也將會
進一步助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甚至將兩地市場的國際影響力抬高到一個
新的高點。
實際上，與滬港通相比，深港通的推出將會對整個A股市場帶來更加特殊
的影響。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A股依然是一個長期以散戶作為主導的市場，而整個

市場也基本離不開一個規律，即「成也資金，敗也資金」，在此背景下，要
把A股市場打造成為一個成熟的股票市場，也非朝夕可成的事情。

公民黨與「港獨」同流合污

公民黨日前在該黨成立十周年時發表一篇所
謂「宣言」，強調該黨要以香港「本土」和
「自主」作為主軸，「重新思考香港未來」云
云。為了遮人耳目，宣言雖然沒有直接使用
「港獨」字眼，但字裡行間，卻難掩搞「港
獨」的禍心，包括公然主張港人要「重新思考
我城的未來，探索和確立香港這個所在地的全
新定位」等，都充分暴露該黨已經變質，與激
進「本土港獨」勢力，狼狽為奸。
人們記得，公民黨當初成立時的宣言以「香
港回歸中國，踏入新紀元」開言，並提出「定
必致力與中央政府緊密溝通」。然而，這次的

宣言，卻另行其道，公開打出「本土、自主」
的旗號，完全背離了當初的立場。公民黨的蛻
變，由此可見一斑。不久前，公民黨的創黨成
員湯家驊就是看到該黨正在蛻變，斷然退出公
民黨，這也從側面說明「道不同不相為謀」，
湯家驊洞察先機，無疑是對公民黨背離創黨原
意的警告！
公民黨主張「港獨」，該黨頭頭梁家傑一方
面假惺惺地說「自己不支持『港獨』」，但另
一方面又肯定「認同『立國』可以是市民的一
個選項」云云，這種欲蓋彌彰的說法，實在是
自欺欺人，自相矛盾。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的
主流民意不認同「獨立」，香港無資格、也
不可能「獨立」。梁家傑悖逆民意，公然主
張「立國」可以討論，這難道不是異想天
開、脫離現實嗎？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

苑》再次叫囂「要在2047年後『建國』」的
同時，公民黨的「本土自主」宣言也適時出
籠，可見本港激進「本土」勢力相互呼應，忘
乎所以，合演一場「港獨」鬧劇。對此，港人
切勿掉以輕心！

傅 平

必須正視「假難民」問題

作為國際城市，香港誠然有責任與國際社會
一同維護人權，故香港早於1992年已成為聯
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簽約
方。根據《公約》第3條第1款訂明，如有充
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
危險，締約國便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
至該國。甚至乎，香港有義務保障入境難民的
最基本生活需要，現時，每名滯港的難民每月
可領取逾3,000元的津貼，每年用於補助難民
生活的金額達數億元。入境處甚至預計在
2016/17年度，用於處理難民的開支將上升至
11.35億元。
「樂於助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德，不
過，我們同樣不能忽略「量力而為」的道理，
必須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尤其是
在「茉莉花革命」後，流竄至世界各地的難民

數目急遽上升，香港亦不能倖免，湧港疑似難
民以倍數增長，每月達數百人，現時等候審核
酷刑聲請的人數經已逾萬人！香港只有約
1,100平方公里，人口約700萬，而有統計資
料的疑似難民人數已逾萬人，實在不算少，無
疑已超出香港的承受能力！
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於文化、宗教、教育
程度、經濟水平上的差異，在大量疑似難民
湧港的同時，也伴隨着大量的治安、衛生及
黑工問題，而且情況似乎愈來愈嚴重，每月
牽涉疑似難民的案件均達數十宗，在2015
年，更有千多名酷刑聲稱申請者因觸犯罪行
而遭到拘捕，可謂屢禁不止！由於有大量疑
似難民聚居於新界西和油尖旺區，不少當區
居民更加人心惶惶！我們都知道，香港是法
治之都，治安一向良好，犯罪率長期保持在
超低水平，而疑似難民不斷湧現，客觀上卻

刺激了香港的犯罪率，甚至有遊客在香港受
到疑似難民襲擊，香港未來還能夠維持「法
治之都」的美譽嗎？
事實上，在眾多疑似難民的酷刑聲請申請

中，只有極少數個案獲確認為難民。數據顯
示，截至2015年底，在入境處完成的3,165宗
酷刑聲請審核中，只有18宗獲確認符合要
求，比率約0.5%，亦即有約99.5%的入境難
民其實是「假難民」！毫無疑問，酷刑聲請的
申請已被濫用，變成了輸入治安問題的一個漏
洞，為香港治安和港人福祉着想，特區政府必
須設法堵塞漏洞！可行的辦法包括：加強與內
地執法機關合作，阻截假難民入境；恢復香港
處理越南船民的做法，設立難民禁閉營，阻撓
難民湧進市區，滋擾港人日常生活；特首早前
曾提及有需要時會考慮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
約》，也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羅成煥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請「外來和尚」為中國市場「唱好經」

索羅斯是全球著名的「金融大鱷」。他曾經
製造了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現
在，他又開始「唱衰」中國，做空人民幣。
他不僅遭到中國輿論場的連番撻伐，也使官
方採取一攬子措施，阻擊國際資本投機人民
幣。中國高層也一再向國際社會喊話，稱中國
有能力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中國一直以來
的承諾，在「兩會」前的上海G20（20國集
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政策會議上重申，穩
定了國際社會的信心。
這也意味着，索羅斯唱空人民幣的說法不攻
自破。中國不是當年的東南亞國家和韓國，索
羅斯也非當年的索羅斯。按央行3月7日公佈
的數據，我國2月外匯儲備為32,023億美元，
環比下降286億美元。下降規模相比1月的
994億美元和去年12月的逾1,000億美元明顯
收窄。
人民幣市場化的步伐不會停止，中國也有足
夠的能力把握好人民幣匯率調整的節奏。但是
中國股市不再是自娛自樂的封閉系統，今年的
深港通還要開通，人民幣國際化也要繼續前
行。因而，中國股市、匯市的風險會如影隨
形。只要有投機和做空的機會，習慣於快進快
出、賺了就跑的索羅斯就不會放棄狙擊中國股
市和匯市的機會。
與其時刻警惕着索羅斯的偷襲，還不如變敵
為友，為我所用。這個看似天方夜譚的想法，
在今年「兩會」上被創造性的提出來。提出這
一建議的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3月12
日，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出，中國金融監管
機構還需加強監管能力的建設，甚至可以請國
外金融人才來做顧問。他提到了索羅斯，在聘
請頂級國際人才方面，甚至可以做點國際統
戰，「把索羅斯這樣的金融大鱷請過來做顧

問，也是可以的。」
已經退休的索羅斯，他的江湖其實很寂寞。

否則，他就不會「唱衰」中國和準備做空人民
幣，他要以挑戰世界上最活躍和最大的新興市
場，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要的不是錢，而是
通過資本運作來彰顯其影響世界的權力。既然
如此，中國不妨請他出山，讓他成為中國金融
改革的「客卿」，「外來的和尚」也許真的能
夠念出真經和好經呢。對索羅斯而言，資本遊
戲玩得再好，也就一貪婪的掮客，但是能夠為
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服務，或為中國資本市場出
力，那就是從「壞人」到「好人」的華麗轉
身。能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國家服務，索
羅斯也許求之不得呢！
中國金融體制改革還在加速。「三會合

一」，即證監會、保監會與銀監會合併成一個
金融監管部門的呼聲越來越高；此外，央行和
「三會」整合或部分職能統合成一個監管機構
的建議也屢屢被專業人士提出。總之，金融體
制改革，首先是機制完善和監管到位，已經成
為社會共識。
專業的監管機構，需要專業的人才。這裡的

人才，不僅是學院派官員，更需要有應對突發
事件的實戰經驗。應對當前的中國股市和匯市
亂象，索羅斯對兩市的短板看得最清最準，要
補上這兩個市場的短板，「外來的和尚」也許
會為中國市場「唱好經」。
開放的中國需要迎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唯才是舉，為我服務，管他是索羅斯，還是巴
菲特呢！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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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通」肯定通不容置疑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黃 國 恩

楊 志 強

■索羅斯是全球著名的「金融大鱷」。


